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济政办字〔２０２１〕４８号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济南市２０２２年度城市管理

综合考评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 (单位):

«济南市２０２２年度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工作方案»已经市

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.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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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联系电话:市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办公室,８９７３７９９３)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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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２０２２年度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工作方案

为全面提升城市品质,推动城乡统筹协同发展,助力全

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,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

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和满意度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方

案.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认真落

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聚焦打造 “日清日新、洁净有

序”的城市环境,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,进

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,充分发挥考评的引导、激

励、约束作用,实现以考促改、以考促管、以考促靓,为贯

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以及省委、

省政府强省会战略作出新的贡献.

二、考评对象

对全市１５个区县 (含济南高新区、市南部山区、济南

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,下同)实施全域考评.根据区域差别

和工作实际,实施差异化、精准化考评.

三、考评内容

“门前五包”责任制工作、生活垃圾分类、临街建筑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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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面管理、道路保洁、公共卫生间管理、建筑垃圾运输处置

管理、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管理、环卫公用设施建设、占道

经营治理、执法行为规范、噪声扰民整治、工地围挡管理、

居民小区物业管理、城市道路桥梁管理、绿化养护管理、交

通设施与秩序管理.

四、考评方式和分值

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实行１０００分制.

(一)市政府部门考评 (５００分).由市政府有关部门对

相关考评内容开展季度考评,考评结果于每季度末月２５日

前报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(以下简称市城管委办公

室).

(二)社会评价 (２００分).利用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办

理、卫生城市专家评审、舆情监督等方式,对相关考评内容

实行季度评价,评价结果于每季度末月２５日前报市城管委

办公室.

(三)第三方测评 (３００分).聘请第三方机构,对相关

考评内容实行月度测评,测评结果于每月２５日前报市城管

委办公室,每季度汇总一次.

(四)动态评价.

１．进步加分.自第二季度起,各区县本季度千分制成

绩比上一季度千分制成绩提高的分数×０．５,为动态评价加

分分值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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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退步扣分.自第二季度起,各区县本季度千分制成

绩比上一季度千分制成绩减少的分数×０．５,为动态评价扣

分分值.

(五)加分项目.在城市管理工作中获得国家相关部委

表彰的,每项加３分;获得省委、省政府表彰的,每项加２
分;获得省级业务主管部门或市委、市政府表彰的,每项加

１分.各区县务必于获奖当季度将相关情况报至市城管委办

公室,次季度加分,过季不予执行,季度累计加分不超过６
分.

(六)计分方法.各区县政府季度考评成绩为市政府部

门考评、社会评价、第三方测评、动态评价、加分项目分值

相加之和.

五、考评标准

市城管委办公室和承担考评责任的市政府有关部门,根

据国家、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定,参照全国文明城市、国家

卫生城市创建标准,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委相关行业标准,

山东省和济南市相关地方标准,制定具体考评细则及标准.

六、结果运用

(一)排名通报.市城管委办公室每季度对考评对象排

名,编发情况通报分别报送市委、市政府及市城管委成员单

位,并在市级媒体公布.

(二)定期讲评.市政府每季度召开城市管理综合考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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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评会议,通报考评结果和相关情况,排名末位的区县政府

主要负责人作表态发言.

(三)经济奖惩.根据考评排名情况,每季度实施经济

奖惩.

第一季度,对获得季度考评第一、二、三名的区县政

府,分别奖励１００万元、８０万元、６０万元;对季度考评倒

数第一、二、三名的区县政府,分别罚缴１００万元、８０万

元、６０万元.

自第二季度起,对获得季度考评第一、二、三名的区

县,分别奖励６０万元、５０万元、４０万元;对季度考评名次

提升幅度前三名 (进步名次相同的,取排名靠前者)的区

县,分别奖励４０万元、３０万元、２０万元;对季度考评倒数

第一、二、三名的区县,分别罚缴１００万元、８０万元、６０
万元.

(四)一考多用.考评结果纳入济南市２０２２年度高质量

发展综合绩效考核.

七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领导,明确分工.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工作在

市城管委统一领导下,由市城管委办公室牵头组织,各考评

责任部门 (单位)具体实施.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考评工

作,提高思想认识,按要求完成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各项任

务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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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规范程序,提高效力.各考评责任部门 (单位)

要坚持科学合理、公平公正、奖罚分明的原则,认真履行考

评职责,严格考评标准,不得凭主观印象计分,并做好相关

影像资料留存和答疑释惑工作.考评标准、依据、要求、程

序及结果要公开透明,考评成绩、分析报告及扣分明细必须

准确,由部门 (单位)主要负责人审核并签字盖章.

(三)严肃纪律,抓在日常.市城管委办公室要加强对

第三方测评的日常监管.各区县要密切配合,认真抓好问题

整改落实,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考评人员工作.各考评责任

部门 (单位)要注重日常考评,以暗访为主,不得借考评增

加基层负担.

附件:城市管理综合考评事项赋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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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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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 别
 

市
政
府
部
门
考
评

 
50

0
分

 
社
会
评
价

 
20

0
分

 

第
三
方

 
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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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

0
分

 

序
号

 
1 

2 
3 

4 
5 

6 
7 

8 
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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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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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评
 

项
 

目
 

“门 前 五 包
”

责 任 制 工 作
 

生 活 垃 圾 分 类
 

临 街 建 筑 外 立 面 管 理
 

道
 

路
 

保
 

洁
 

公 共 卫 生 间 管 理
 

建 筑 垃 圾 运 输 处 置 管 理
 

户 外 广 告 和 牌 匾 标 识 管 理
 

环 卫 公 用 设 施 建 设
 

占 道 经 营 治 理
 

执 法 行 为 规 范
 

噪 声 扰 民 整 治
 

工 地 围 挡 管 理
 

居 民 小 区 物 业 管 理
 

城 市 道 路 桥 梁 管 理
 

绿 化 养 护 管 理
 

交 通 设 施 与 秩 序 管 理
 

12
3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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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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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 

城
 

市
 

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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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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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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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 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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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 

城
 

管
 

局
 

市
 
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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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 

市
 

城
 

管
 

局
 

市
 

城
 

管
 

局
 

市
 

城
 

管
 

局
 

市
 

城
 

管
 

局
 

市
 

城
 

管
 

局
 

市
 

城
 

管
 

局
 

市
 

城
 

管
 

局
 

市
 

城
 

管
 
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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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
 

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
 

市 交 通 运 输 局
 

市 园 林 和 林 业 绿 化 局
 

市
 

公
 

安
 

局
 

市
 

政
 

府
 

热
 

线
 

办
 

市
 

卫
 

生
 

健
 

康
 

委
 

市
 

城
 

管
 

委
 

办
 

公
 

室
 

市
城
管
委

 
办
公
室

 

分
 

值
 

40
 

40
 

30
 

30
 

30
 

30
 

30
 

30
 

30
 

30
 

30
 

30
 

30
 

30
 

30
 

30
 

10
0 

50
 

50
 

30
0 

 



　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

委,济南警备区,市法院,市检察院.
各民主党派市委,市工商联.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印发


